
 
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五日會議  
討論文件  
 
 
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 政府實施五天工作周的情況   
 
 
目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議 員 匯 報 政 府 實 施 五 天 工 作 周 的 最 新 情

況。  
 
 
五天工作周的政策  
 
2 .  政府自二零零六年起分三階段實施五天工作周 1。政策目

標是在不影響公共服務的水平及效率，以及不增加納稅人負擔的

情況下，提高公務員的家庭生活質素。為達致這個政策目標，我

們鼓勵各政策局及部門在恪守以下四項基本原則的情況下推行五

天工作周：  
 

( a )  不涉及額外人手資源；  
(b )  不減少員工的規定工作時數；  
( c )  不削減緊急服務；以及  
(d )  在星期六／日繼續維持必需的櫃台服務。  

 
 
政府實施五天工作周的情況  
 
3 .  五天工作周的工作模式包括在 “星期一至五工作 ”、按 “每
七天工作五天、休班兩天 ”模式輪值，或 “每七天工作少於五天或

五更 ”。在二零零七年七月實施第三階段五天工作周後，在當時約

145  500 名公務員中，約有 94  300 名公務員 (即當時公務員實際員

額約 65%)以五天工作周模式工作。  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三 個 階 段 分 別 由 二 零 零 六 年 七 月 一 日、二 零 零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及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

一 日 開 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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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政府每兩年進行一次統計，以檢視各政策局及部門五天

工作周的進展。最新一輪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政府實施五

天工作周的統計於今年年初完成，主要結果載於下列各段。  
 
  
政府在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實施五天工作周的情況  
 
5 .  截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， 公 務 員 的 實 際 員 額 約 為

164  800 人 2，當中約有 123  500 名公務員 (即當時公務員實際員額

約 75%)以五天工作周模式工作。無論從公務員人數以及百分比而

言 ， 有 關 數 字 均 為 自 二 零 零 六 年 政 府 實 施 五 天 工 作 周 以 來 的 新

高。與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約有 115  500 名公務員 (即當時公務

員實際員額約 73%)以五天工作周模式工作的情況比較，新增了約

8  000 名 (或 2%)公務員以五天工作周模式工作。按五天工作周模式

工作的公務員的分項數字載列如下：  
 
 公務員人數 3 

(截至二零一六年  
九月三十日 )  

公務員人數 3  
(截至二零一八年  

九月三十日 )  

按 “星期一至五 ”模式工作

的公務員  
88  300  92  000  

按 “每七天工作五天、休班

兩天 ”或 “每七天工作少於

五 天 或 五 更 ”模 式 輪 值 的

公務員  

26  700  30  800  

納 入 五 天 工 作 周 試 行 計

劃的公務員  
500  700  

小計  
115  500  

(約 73 %) 
123  500  

(約 75 %) 

按 非 五 天 工 作 周 模 式 工

作的公務員  
42  800  

(約 27%)  
41  300  

(約 25%)  

總計  158  300  
(100 %)  

164  800  
(100 %)  

 
 
 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 按 過 往 的 統 計 方 法 ， 數 字 包 括 納入五天工作周試行計劃的公務員，但不包 括 在 官

立 學 校 、 司 法 機 構 、 醫 院 管 理 局 、 職 業 訓 練 局 、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、 廉 政 公 署 及

法 律 援 助 服 務 局 任 職 的 公 務 員 。  
 
3  人 數 進 位 至 最 接 近 的 百 位 整 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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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為避免影響公共服務的水平和效率，以及確保繼續在星

期 六 ／ 日 提 供 必 要 的 服 務 ， 截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， 約 有

41  300 名 (即當時公務員實際員額約 25%)提供社會福利、出入境櫃

台、文化及康樂、郵務、環境衞生服務，或涉及執法、旅客／貨

物出入境檢查及懲教院所管理等的公務員仍需以非五天工作周模

式工作。與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約有 42  800 名公務員 (即當時公

務員實際員額約 27%)按非五天工作周模式工作的情況比較，減少

約 1  500 名 (或約 2%)公務員。  
 
7 .  上述以五天工作周模式工作的數字包括當時正參與五天

工作周試行計劃的約 700 名公務員。他們隸屬四個部門，分別為

懲教署、食物環境衞生署 (食環署 )、香港警務處 (警務處 )及康樂及

文化事務署 (康文署 )，其中―  

 
( a )  懲教署的試行計劃涉及八所懲教院所約 120名人員，試行計

劃由二零一七年二月開始，現時仍在進行中，署方會因應

試行計劃的實際進展，並考慮參與試行計劃的公務員的意

見，適時檢視計劃的成效 ;  
 

(b )  食環署的試行計劃涉及店舖擴展管制特遣隊及運輸組技術

支援小組約 100名不同職系的公務員，試行計劃在二零一八

年八月一日開始，為期一年，食環署會於試行計劃完成後

評估試行計劃的成效，以決定能否長遠在有關小組落實五

天工作周；  

 
( c )  警 務 處 的 試 行 計 劃 涉 及 在 部 分 特 遣 小 隊 約 450 名 警 務 人

員，試行計劃由二零一八年九月開始，預計為期一年，警

務處會於試行計劃完成後評估試行計劃的成效，研究是否

可以將有關特遣小隊全部約 1  300名警務人員，改行五天工

作周；及  

 
(d )  康 文 署 的 試 行 計 劃 涉 及 25名 在 公 園 及 運 動 場 工 作 的 公 務

員，當中有 20名人員已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及四月正式改為

五天工作，署方會檢視餘下試行計劃的成效以決定能否讓

有關公務員長遠改行五天工作。  
 
 
最新發展  
 
8 .  公務員事務局一直以來鼓勵尚未完全實施五天工作周的

部門以務實態度探討讓更多公務員改行五天工作周的可行性。除

上述第 7 段的試行計劃外，警務處港島、新界南及九龍東三個總

區的衝鋒隊約 900 名警務人員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展開為期一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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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行計劃。此外，於二零一八年十月至二零一九年二月期間，郵

政署有逾 180 名郵務員和郵差職系人員改行五天工作，康文署亦

有約 10 名於公共圖書館工作的文書主任職系及文化工作助理職系

人員改行五天工作。  
 
9 .  由上述例子可見，在四項基本原則之下，個別部門仍然

能夠透過不同安排，進一步推展五天工作周。  
 
 
非按五天工作周模式上班公務員的扣假安排  
 
10 .  除積極推動落實五天工作周外，公務員事務局自二零一

三年起邀請仍未全面落實五天工作周的部門研究為非按五天工作

模式上班的公務員修訂現時扣假安排 4的可能性，前提是任何修訂

須符合相關的基本原則 5。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，警務處 6、

香港海關 7及懲教署 8所進行修訂扣假安排的試行計劃，共涵蓋超過

13  000 名非按五天工作模式上班的公務員。按試行計劃框架，部

門將在試行計劃期間定期進行檢討，並在適當時候考慮長遠推行

修訂扣假安排的可能性。公務員事務局已將上述部門試行計劃的

詳情，與其他有尚未按五天工作模式上班的公務員的部門分享，

鼓勵他們考慮類似的建議。  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4 一 般 而 言 ， 扣 減 假 期 以 「 一 對 一 」 的 方 式 計 算 ， 即 缺 勤 1 天 需 扣 減 1 天 的 例

假 。 按 不 同 工 作 模 式 上 班 的 公 務 員 ， 在 相 同 的 缺 勤 期 間 所 扣 減 的 例 假 日 數 或
有 不 同 ； 例 如 缺 勤 兩 周 時 ， 按 星 期 六 長 短 周 上 班 的 公 務 員 所 扣 減 的 例 假 為
1 0 . 5  天 ， 而 按 星 期 一 至 五 模 式 上 班 的 公 務 員 則 會 被 扣 減 1 0 天 例 假 。  

 
5 這 些 基 本 原 則 包 括 不 減 少 公 務 員 的 規 定 工 作 時 數 、 不 涉 及 額 外 人 手 資 源 及 不

影 響 公 眾 服 務 ， 以 及 其 他 現 有 適 用 於 個 別 公 務 員 的 假 期 規 定 須 維 持 不 變 。  
 
6 警 務 處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， 為 約 2  4 0 0 名

非 五 天 工 作 及 按「 標 準 1 4 天 循 環 周 」(即 在 每 個 循 環 周 涉 及 1 1 天 工 作 日 )模 式
上 班 的 公 務 員 開 始 首 個 為 期 6 個 月 的 修 訂 扣 假 安 排 試 行 計 劃。在 試 行 計 劃 下，
當 有 關 的 警 務 人 員 放 取 的 1 4 個 曆 日 假 期 與 他 工 作 的 循 環 周 (即 由 工 作 循 環 周
的 第 1 天 至 第 1 4 天 )完 全 相 同 ， 被 扣 減 的 例 假 會 為 1 0 天 而 非 1 1 天 。 第 二 階
段 為 期 6 個 月 並 涵 蓋 另 外 4  7 0 0 名 按 「 標 準 1 4 天 循 環 周 」 工 作 公 務 員 的 試 行
計 劃 ，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一 日 至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進 行 。 為 進 一 步 測 試 對 整 體 服
務 及 假 期 管 理 的 影 響，第 三 階 段 為 所 有 按「 標 準 1 4 天 循 環 周 」工 作 的 警 務 人
員 推 行 的 試 行 計 劃 已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展 開 ， 為 期 兩 年 。 現 時 ， 試 行 計
劃 涵 蓋 約 1 1  5 0 0 名 警 務 人 員 。  

 
7 香 港 海 關 為 約 2 1 0 名 按 7 天 及 1 4 天 工 作 周 期 模 式 上 班 的 公 務 員 推 行 為 期 6 個

月 的 修 訂 扣 假 安 排 試 行 計 劃 ，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一 日 展 開 。 在 試 行 計 劃 下 ，
有 關 人 員 在 連 續 1 4 天 缺 勤 時 將 被 扣 減 1 0 天 例 假 (而 非 1 0 . 5 天 至 1 2 天 )。為 搜
集 更 多 數 據 以 更 全 面 地 檢 視 試 行 計 劃 ， 該 修 訂 扣 假 安 排 的 試 行 計 劃 已 延 長
1  年 ，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繼 續 推 行 。  

 
8 懲 教 署 為 約 1  5 0 0 名 每 兩 周 須 輪 班 工 作 1 0 . 5 天 、 1 1 天 或 1 2 天 的 公 務 員 推 行

為 期 6 個 月 的 修 訂 扣 假 安 排 試 行 計 劃 ，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展 開 。 在 試
行 計 劃 下 ， 這 些 人 員 在 連 續 1 4 天 缺 勤 時 將 被 扣 減 1 0 天 例 假 (而 非 1 0 . 5 至
1 2  天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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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 
 
11 .  為避免影響公共服務的水平和效率，以及符合四項基本

原則，並非所有公務員均可以五天工作周模式工作。在繼續落實

五天工作周時，政府有責任平衡各相關因素，包括公務員對五天

工作的訴求、妥善運用公帑的需要、維持公共服務的質素，以及

有效管理公務員編制等。在現階段，我們認為有必要繼續恪守四

項基本原則。  
 
12 .  然而，公務員事務局會繼續鼓勵仍未完全落實五天工作

周的部門，在符合四項基本原則的情況下，促使讓更多公務員以

五天工作周模式工作，或為非以五天工作周模式工作的公務員研

究修訂扣減假期安排的可行性，以及可行及適當情況下，安排公

務員輪任五天工作的崗位。公務員事務局亦歡迎職方繼續與所屬

部門溝通，提出推行五天工作周的建議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13 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。  
 
 
 
 
公務員事務局  
二零一九年四月  


